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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定 区 司 法 局

嘉司〔2020〕17 号

对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

第 20-092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区教育局：

陈箴、高岚岚提出的关于 20-092 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

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现状

校闹问题属于涉校纠纷，按照《司法部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

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》、《区委关于构建全区大调解工作

格局的实施意见》精神以及局领导的工作要求，嘉定区司法局积

极拓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领域。在嘉定区司法局的指导下，嘉定

教育系统于 2010 年 6 月成立嘉定区教育系统人民调解委员会，承

担涉校纠纷人民调解工作，包括调处校闹纠纷。嘉定区教育系统

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创设了一个化解矛盾、解决纠纷的缓冲平

台。通过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，有效缓解了

因学生伤害事故引发的家长与学校之间激烈的纠纷冲突，通过依



法调解纠纷、化解矛盾，减少了上访和诉讼事件的发生，减轻了

学校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。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法律

保障，为学生和家长搭建了一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平台。

二、校闹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

1、相关的法规不完善。虽然教育部 2002 年就出台了《学生

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，对学校、学生之间责任进行了划分，但由于

只是教育部门的规章，对“校闹”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和强制

性，现实操作中经常无法落到实处。

2、部分学生家长法律意识淡薄或存在法律认识偏差。他们认

为只要是孩子在学校发生矛盾就是学校的错、老师的错、同学的

错，忽视了法律也忽视了孩子以及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孩子的责任。

他们这么做，并不仅仅是他们宣称的“维权”那么简单，归根结

底还是利益作祟，为了多获得一些赔偿或抚慰金。

3、相关部门和学校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，靠赔钱化解矛盾，

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校闹的不良风气。出了事情之后，未能第一时

间妥善处理，有时候还有拖延心态，以至于激化了矛盾、授人以

柄。

三、推进的工作

一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“校闹”。依法治理“校闹”

是全面依法治教的应有之义。有效治理“校闹”，既依法依规维护

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，也依法依规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，

在法治的轨道上积极妥善解决各种学校安全事故纠纷。贯彻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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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五部

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

序的意见》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“校闹”。二是发挥行

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作用。进一步发挥教育系统人民调解委员会

的作用，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健全矛盾纠纷调解联动机制。

发挥第三方调解组织中立作用，依法调解，化解矛盾纠纷，实现

能调尽调。在各方处理‘校闹’事件过程中，坚守法律底线，杜

绝不顾法律原则花钱买平安。经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是纠纷双

方真实意思的表示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三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

提升家长法律意识。普及宣传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

《学生伤害处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丰富家长的法律知识，增强

家长依法监护子女的责任。加强以案释法工作，减少校闹行为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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